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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市委组织部等八部门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

到村（社区）任职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委、人民政府，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人民团体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
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将市委组织部等8部门《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（社区）任职工作的实施意见》转发给你们，希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中共南通市委办公室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08年6月25日

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（社区）

任职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为了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，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大力加强农村（社区）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，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、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，形成来自基层和生产一线的党政干部培养链，为加快南通全面小康进程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，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做好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（社区）任职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:

一、总体目标

从2008年起，连续选聘3年，到2010年，全市基本实现一村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村（社区）干部，初步建成一支规模在2000人左右、政治素质高、发展能力强、群众反映好的大学生村（社区）干部队伍，使全市农村（社区）干部队伍素质明显提高，结构明显优化，作风明显改进，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人才保证。

二、选聘对象

应届和往届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。重点是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三好学生和优秀毕业生。大专学历毕业生一般应为南通籍。

三、选聘条件
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好，作风踏实，吃苦耐劳，甘于奉献，组织纪律观念强；

（二）学习成绩优良，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；

（三）年龄不超过30周岁；

（四）志愿到农村（社区）基层工作；

（五）身体健康。

此前经各县（市）区组织、人事部门统一选聘且目前仍在村（社区）任职、年龄不超过35周岁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，本人自愿，经组织推荐，可作为选聘对象。
四、选聘程序

按照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和德才兼备的原则，一般通过个人报名、组织推荐、资格审查、统一考试、考察、体检、公示、决定聘用和培训上岗等程序进行。

五、职务安排

选聘到村（社区）任职的高校毕业生，是中共正式党员的，一般安排担任村（社区）党组织副书记或书记助理职务；是中共预备党员或非中共党员的，一般安排担任村（居）委会主任助理职务；是共青团员的，可安排兼任村团组织书记、副书记职务。任职试用期1年。试用期满后，经组织考核，合格的正式任职，不合格的免去试用职务，引导和鼓励他们选择其他方式就业、创业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、被大多数党员和群众认可的，可通过推荐参加选举担任村（社区）党组织书记、副书记、村（居）委会主任、副主任等职务。

六、待遇保障

选聘到村（社区）任职的高校毕业生享受如下待遇：

（一）列为专项全额拨款事业编制。专项事业编制依据选聘高校毕业生的数量核定。省财政转移支付补助县（市）由市机构编制部门协助县（市）向省机构编制部门申请下达专项事业编制。其他县（市）区由当地机构编制部门下达专项事业编制。专项事业编制由县（市）区机构编制部门实行单列管理，挂靠在县（市）区人事部门人才流动服务机构，专门用于经组织选聘到村（社区）任职的高校毕业生。

（二）享受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待遇。从起薪之月起，按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参加当地的各项社会保险，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；按照当地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统一政策缴纳住房公积金、计发住房补贴。

县（市）区财政部门要安排专项资金切实解决好选聘到村（社区）任职高校毕业生的工资、社会保障等相关经费问题，并按人均20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安置费。市财政从2008年到2010年给予各县（市）区一定的经费补助。

（三）在村（社区）任职期间，由县（市）区人事部门人才流动服务机构与选聘的高校毕业生签订聘用合同。首次聘用期限为3年。聘用期间，必须在村（社区）工作，乡（镇）、街道以上机关以及其他单位均不得借调使用。聘用期满，经组织考核合格、本人自愿的，可续签聘用合同。

（四）人事档案由所在地县（市）区人事部门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免费代理，党团组织关系转至所在村（社区），户口原则上落户在任职的县（市）区政府所在地。

（五）从2011年起，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公务员职位，专门定向招录经选聘到村（社区）任职满3年、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的高校毕业生。

（六）县（市）区、乡（镇）各类事业单位有空缺职位需补充人员的，优先聘用经选聘到村（社区）任职满3年、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的高校毕业生。
（七）政治素质好、发展潜力大、工作实绩明显、党员群众认可的大学生村（社区）干部，可选拔列入乡科级后备干部名单，有针对性地加以培养和使用。其中，综合表现特别优秀的，可选拔进乡（镇）、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或县（市）区有关部门的领导岗位。

七、组织领导

市委、市政府成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（社区）任职工作领导小组，各地也要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。市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，通力协作，重点把好选聘“入口”关、抓好政策待遇的落实、搞好服务保障工作。各县（市）区组织、人事等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到村（社区）任职高校毕业生的培养、使用和管理，认真做好组织岗前培训和岗位培训、工资审核发放、人事档案管理、户籍管理、聘用合同签订（鉴证）、职称评定等工作。乡（镇）党委、街道党工委及村（社区）党组织要负责做好选聘到村（社区）任职高校毕业生的日常管理和考核工作，明确专人搞好“传帮带”，主动关心、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工作状况，及时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，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、提供方便。

各地、各部门、各单位要不断总结经验，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的长效机制，为基层党组织培养锻炼一批用得上、干得好、留得住的人才，确保选聘工作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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